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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07 年 2 月 26 日至 3月 9 日 

临时议程项目
*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 

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 

领域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 

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消除对女 

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妇女地球上帝中心、欧洲妇女联合

会、哈大沙－美国妇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国际犹太妇女协进会、国际妇女理事

会、国际家政学联合会、国际商业和专业妇女联合会、德意志妇女组织全国理事

会、泰国泛太平洋和东南亚妇女协会、救世军、塞尔瓦斯国际、社会主义国际妇

女组织、职业妇女福利互助会国际协会、第三世界反对剥削妇女运动、世界和平

国际妇女联合会、世界女童子军协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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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我们，签署本声明的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

织暨维也纳非政府组织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成员，向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

议提出如下声明，供参考和审议：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履行对各项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的承诺，制定并执行有

关法律，保障女童不受到虐待、暴力、剥削和忽视。 

• 确保为执法工作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培训，以处理对女童的暴力行为，并

本着慈爱、理解和尊重尽快处理暴力事件；对公共场所和街道进行巡逻； 

• 及时向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帮助和切实支持，包括安全的住所和免费接

受医疗及心理治疗； 

• 制定并执行法律，禁止侵害女童的宗教和传统做法，包括切割女性生殖

器、低龄婚姻和强迫流产； 

• 严厉处罚对女童进行性剥削的牟利者，包括卖淫、性旅游、色情制品、

邮购新娘和通过因特网进行剥削活动。 

 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尽最大努力保障女童的安全，使其不受到暴力行为；在暴

力行为发生时，则应帮助她们摆脱其后果；并采取下列行动： 

• 向受到任何形式性剥削的女童提供特殊服务； 

• 建立或加强在安全保密的环境下举报暴力行为的机制； 

• 对证人提供有效的保护； 

• 支持针对具体性别的关于暴力行为的原因以及解决暴力行为的最佳做

法的研究；传播研究结果，并根据建议采取行动。 

 维也纳非政府组织妇女地位委员会的组织成员敦促各国政府： 

• 制定旨在消除剥削女童的法律和方案； 

• 保障女童受教育和获得充足营养； 

• 保护女童不受到身体、性和精神上的虐待、暴力、忽视和剥削； 

• 向流落街头的女童、难民和战争受害者提供特别照顾。 

 


